第二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中标人须在中标结果公告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供与提交投标电子标书内容一致且每页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投标文件3套及电子文件1套。

政策要求
★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的产品，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在交货时提供该产品的“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证书。
★本次采购产品为非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项目属性：货物类
品名类别：防护防暴装备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序号1防刺背心。（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中任意一个产品品牌相同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填写所投核心产品的品牌，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项目。
二、项目情况
1、《警用装备购置清单》
投标人注意：《警用装备购置清单》中的货物数量为采购人预估的采购数量，仅供参考。实际采购数量，以采购人向中标人发出《生产供货确认书》为准，货物按照中标人承诺的中标单价执行，据实结算。
	序号
	装备名称
	预估数量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元）

	1
	防刺背心
	442
	件
	670

	2
	防暴头盔
	150
	个
	135

	3
	防暴盾牌
	150
	个
	380

	4
	丁字警棍
	150
	条
	45

	5
	防暴钢叉
	114
	条
	200

	6
	多功能捕捉器
	144
	条
	580

	7
	破拆工具组
	2
	套
	16000

	8
	灭火毯
	145
	张
	200

	9
	消防面具
	60
	个
	100

	10
	手持式防爆探照灯
	40
	个
	550

	11
	手持式喊话器
	40
	个
	229

	12
	警绳
	500
	副
	13

	13
	警戒带
	70
	卷
	100

	14
	约束毯
	164
	套
	700

	15
	过滤式综合型防毒面具
	384
	套
	570

	16
	隔绝式防毒衣
（带靴子、手套）
	414
	套
	1300

	17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90
	套
	7900

	18
	10kg装活性炭
	30
	件
	100

	19
	防爆毯（带围栏）
	2
	套
	7000

	20
	搜爆服
	2
	套
	80000

	合计
	3093
	2,358,000元

	备注
	警用装备购置清单中的装备数量为采购人预估数量，实际采购的装备数量将按照采购人发出的《生产供货确认书》为准，并据实结算。


2、关于最高限价：
 ★《警用装备购置清单》中的数量为采购人预估的采购数量，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采购货物进行全部报价，结算时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本项目总价最高限价人民币2,358,000元，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采购货物进行全部报价，投标总价不得超过总价最高限价，分项单价报价不得超过该项单价最高限价。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产品实物图片（含配置）或产品的电子图片。
	序号
	装备名称
	数量
	投标人单价报价（元）

	1
	防刺背心
	442
	

	2
	防暴头盔
	150
	

	3
	防暴盾牌
	150
	

	4
	丁字警棍
	150
	

	5
	防暴钢叉
	114
	

	6
	多功能捕捉器
	144
	

	7
	破拆工具组
	2
	

	8
	灭火毯
	145
	

	9
	消防面具
	60
	

	10
	手持式防爆探照灯
	40
	

	11
	手持式喊话器
	40
	

	12
	警绳
	500
	

	13
	警戒带
	70
	

	14
	约束毯
	164
	


	15
	过滤式综合型防毒面具
	384
	

	16
	隔绝式防毒衣
（带靴子、手套）
	414
	

	17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90
	

	18
	10kg装活性炭
	30
	

	19
	防爆毯（带围栏）
	2
	

	20
	搜爆服
	2
	

	合计（元）
	



3、交货要求：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前，采购人有权分批次下单供货，中标人自收到采购人发出《生产供货确认书》之日起3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并交付采购人使用。
4、投标总报价为完成本项目所需费用的总和，投标报价包括本项目采购需求和投入使用的所有费用，投标报价包含货物设计、制作、材料辅料、零配件、配套产品提供、运输、停车、税费、质保费、培训、仓储、保险、和履约过程可预见和不可预见所有费用。中标后不能在中标价格之外加收任何费用。

三、技术参数和要求
（一）防刺背心
1.结构：由防刺服外套、防刺层、防刺层保护套组成；
2.防刺背心穿着灵活、易于穿脱，穿着后不能使两臂的自由运动及人体的跪、跳、蹲、跑、转体等动作受到限制；
3.防刺层表面无破洞、深坑、划伤、裂痕缺口、边角毛刺等缺陷，金属材料应进行防锈处理；
4.防刺服外套颜色：藏蓝色；
5.保护套：黑色，四边密封且封边均匀一致；抗静水压性能≥GB/T4744-2013中规定的3级；
6.防护面积：≥0.25㎡；
▲7.重量≤2.5kg；
8.防刺性能：用D1刀具以24J±0.5J撞击能量进行穿刺，在有效穿刺情况下，不应出现穿透；
9.温度适应性：-20℃～+55℃，符合防刺性能要求；
10.耐浸水性能：在水中浸泡30 min后，符合防刺性能要求；
11.产品有效期：≥10年。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承诺，在验收后须购买防刺背心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不少于5年，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中标人若不是制造商，验收时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
（二）防暴头盔
1.应由壳体、缓冲层、衬垫、面罩、佩戴装置(系带、下颏托、佩戴扣和盔顶悬挂系统)、护颈组成。壳体使用工程塑料制作，缓冲层使用泡沫制作，面罩使用PC材料制作且经防雾处理。
▲2.质量：≤1.6kg；
3.面罩透光率：≥85%；
4.面罩的光畸变量：≤6′
5.耐穿刺性能：应能承受不小于88.2J能量的穿刺，穿刺时落锤不应穿透警用防暴头盔与试验头模产生接触；
6.防暴头盔壳体外表面续燃时间应≤10s；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承诺，在验收后须购买防暴头盔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不少于3年，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少于300万元（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中标人若不是制造商，验收时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
（三）防暴盾牌
1.结构：盾体采用≥3.5mm厚PC板制成，背面有握把和臂带。
2．尺寸（高×宽）：900㎜±20mm×500㎜±20mm；
3．防护面积≥0.45㎡
▲4．质量：≤3.5Kg；
5．透光率：≥75%；
6．臂带连接强度：≥500N；                                         
7．握把连接强度：≥500N；
8．耐冲击强度：能承受不低于147J动能的冲击；
9．耐穿刺性能：能承受不低于147J动能的穿刺；
10．耐击打强度：能承受342J±13J能量的打击；
11．耐刀砍性能：能承受100J±5J能量的击砍；
▲12.产品应符合《GA 422-2019警用防暴盾牌》标准。
备注：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承诺，在验收后须购买防暴盾牌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不少于3年，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少于300万元（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中标人若不是制造商，验收时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
（四）丁字警棍
1.材质：工程塑料，握持端和T型端为螺纹防滑结构；                                 
2.尺寸：棍体直径28mm-33mm、总长≤650mm、T型端长130mm-150mm；
3.重量：≤600g；
4.刚性性能：对T型警棍施加1500N的静压力，保持30S，不应出现裂纹或断裂；
5.抗击打性能：T型警棍连续击打1000次后，棍体不应出现裂纹或断裂；           
6.阻燃性能：表面续燃时间≤5s；
7.温度适应性：-20℃～+55℃；
8.产品应符合《GA1125-2013 T型警棍》标准。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五）防暴钢叉
1.结构：叉头、叉杆（含握持部位、连接部位）等组成；
2.材质：不锈钢制成；
3.尺寸：主杆直径≥33mm，叉头闭合缝隙≥420mm，工作长度≥2000mm，携行长度≤1500mm；
4.重量：≤2kg；
5.伸缩自锁性能：防暴钢叉的携行状态转换成工作状态时应能自锁，转换过程顺畅，无阻塞、卡死和连接失效等现象；
6.可靠性：防暴钢叉伸缩循环1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7.抗弯能力：钢叉处于工作状态下，叉杆中点承受500N的横向作用时，叉杆无裂纹、断裂或拉脱；
8.产品应符合《GA/T 1145-2014警用约束叉》标准。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六）多功能抓捕器
1.结构：由叉头、叉杆(含握持部位、连接部位)及控制部件(若有)等组成；外表面应光滑，不应有尖锐棱角，各连接部位应圆滑，各零件无明显划伤、变形，无明显加工缺陷，零部件的涂、镀层应完整均匀,不应有脱落、起皮、瘤痕和气孔等缺陷；握持部位应有防滑措施；连接部位应连接牢固，不应有阻塞、卡死和连接失效等现象；
2.颜色：黑色；
▲3.尺寸：工作长度≥2000mm，携行长度：≤1600mm，叉杆握持部位直径：30mm-35mm，叉头闭合缝隙：≤20mm；
4.质量：≤3kg；
5.快速约束功能：通过触碰方式叉套被约束对象，当叉头触碰约束部位时，叉头应能迅速叉套并闭合；通过操作控制部件(若有)叉套被约束对象，叉头叉套约束部位并闭合的时间应≤5s；
6.自锁功能：抓捕器叉头闭合后，叉头自内向外不能自由开启；
7.状态转换时间：抓捕器的携行状态与工作状态能快速有效地转换，转换时间≤10s；
8.纵向抗拉能力：在叉头闭合状态下，沿叉杆轴向承受 500N 的静拉力作用时，叉杆的连接部位、叉杆与叉头的连接部位及叉头部件等没有出现裂纹、断裂或拉脱，叉头横向开口尺寸≤20mm；
9.叉头横向抗拉能力：在叉头闭合状态下，沿叉头开启、闭合方向承受 500N 的静拉力作用时，叉头部件、叉头与叉杆连接部件等，没有出现裂纹、断裂或拉脱，叉头横向开口尺寸≤20mm；
10.叉杆抗弯能力：叉杆的中间点承受 500N 的横向力作用时，叉杆没有出现裂纹、断裂或拉脱；
11.操作可靠性：（1）抓捕器经过1000次开启、闭合循环后，能正常使用；（2）由控制部件控制开启、闭合及锁止的抓捕器，控制部件的设置应符合：控制点与叉头底部的距离应≥1500mm；若控制部件设有保护措施，其控制点位置不受限制；（3）抓捕器的叉杆连接应符合：若连接机构的操作为一次性触碰运动方式，其控制点位置与叉头底部的距离应≥1500mm；若连接机构设有保护措施，其控制点位置不受限制。
▲12.产品应符合《GA/T 1145-2014警用约束叉》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七）破拆工具组
1.多功能撬棍：长度935mm±5mm，重量4550g±10g。
2.伸缩冲击杆：收缩长度630mm±5mm，伸出后长度950mm±5mm，重量4400g±10g。
3.宽扁铲：长度465mm±5mm，重量1600g±10g，配合伸缩冲击杆使用，应可撕裂壁厚1.0mm以上钢板。
4.尖锥：长度473mm±5mm，重量1460g±10g，配合伸缩冲击杆使用，应可穿透壁厚1.0mm以上钢板。
5.扁铲：长度463mm±5mm，重量1410g±10g，配合伸缩冲击杆使用，应可撕裂壁厚1.0mm以上钢板。
6.起皮器：长度320mm±5mm，重量1470g±10g。
7.起钉器：长度320mm±5mm，重量1820g±10g。
8.多功能腰斧1：长度385mm±5mm，重量1910g±10g。
9.多功能腰斧2：长度376mm±5mm，重量1980g±10g。
10.分离器：分离器类型：液压，重量10500g±20g
11.钢筋切断器：长度505mm±5mm，质量4600g±10g。
12.撬杠：长度50mm±5mm，重量910g±10g。
13.玻璃破碎器：长度1310mm±5mm，重量3450g±10g，应能击碎8mm厚钢化玻璃。
14.撞门锤：重量11700g±20g。
15专用工具箱：用于存放破拆工具组。
16. TRK耙具：配合伸缩冲击杆使用，采用合金工具钢制成，具有平整地面，聚拢杂物，排除障碍物等功能，重量≤1.5kg，长度≤400mm，高度≤150mm。
17.救援手套： 主要用于手部防护，采用外层、隔热层、防水透气层、衬里四层结构。面料采用芳纶1313+高性能阻燃纤维材料，具备阻燃、防水透气、防静电、舒适等性能。由外层、防水层、隔热层、衬里组成。手背缝合有宽度为不小于50mm的360°反光标志带。耐磨性能：掌心＞2000N、背面＞2000N；
（八）灭火毯
▲1.符合《XF 1205-2014 灭火毯》或《GA 1205-2014 灭火毯》相关要求；
2.外观：灭火毯毯面由材质和厚度都均匀的单层面料组成，灭火毯正反面的颜色和外观应相同或相近。灭火毯装配便于使用人员操作的手持件。手持件的颜色与毯面有明显区别，其结构设计应保证使用人员的双手能快速、简单地握紧和松开；
3.尺寸：矩形或正方形边长≥900mm，完全展开后厚度≥0.4mm；
4.重量：≤3kg；
5.材料：不燃材料编织，不应包含石棉等有毒有害物质；
6.断裂强力：单层灭火毯其毯面经纬向的干态断裂强力≥400N，两层或两层以上组成的灭火毯，毯面最外层面料经纬向的干态断裂强力≥525N；
7.阻燃性能：手持件的材料和灭火毯所使用的包边材料，在进行阻燃试验后，续燃时间≤5s，且不应出现熔融和烧通现象；灭火毯缝纫线在进行高温试验后，应无融化、烧焦现象；
8.操作性能：从单件包装盒（袋）中取出灭火毯所使用的力≤80N；从灭火毯的备用位置取出灭火毯，到展开就位的时间≤4s；
9.柔软性能：进行柔软性能试验后，灭火毯在垂直于芯棒轴线的方向上，应没有永久性变形；
10.绝缘性能：灭火毯两侧毯面之间的电阻≥1MΩ。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九）消防面具
1.性能要求
（1）应由防护头罩、过滤装置和半面罩组成，或由防护头罩和过滤装置组成，具有高效阻燃、抗高温、反射热辐射等功能；
（2）过滤装置与防护头罩间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3）配有可调节松紧带，不易晃动脱落；
2.技术参数
（1）质量：≤650g；
（2）滤烟效率：≥95%；
（3）吸气阻力：＜800pa；
（4）呼气阻力：＜300pa；
（5）一氧化碳透过浓度：在额定防护时间内任何单个5min过程中，一氧化碳透过浓度的时间加权平均值≤200ml/m³
（6）呼吸区漏气系数：≤5%；
（7）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2%；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十）手持式防爆探照灯
▲1.符合《GB/T 15211-2013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2.供电电源采用可充电电池，充电器采用插头与交直流转换器分离式结构，灯具或充电器设置充、放电保护电路；
3.功能：强、弱光切换功能及闪烁方式的低电压告警；
4.重量：≤1.5kg；
5.照度:距离≥5m，光束直径≥300mm（即手提式Ⅰ型）时，强光平均值：≥250 lx，最小值≥150 lx；弱光平均值：≥150 lx，最小值≥100 lx；
6.连续稳定工作时间：强光≥300min，弱光：≥600min；
7.低电压状态下连续工作时间：强光≥15min，弱光：≥30min；
8.低电压报警时间：10s-20s；
9.绝缘性能：常温环境下，带电端子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20MΩ，交变湿热试验后≥5MΩ；
10.抗跌落性能：跌落高度1m后，无机械损伤和紧固件松动现象，且能正常进行开关和强弱光切换；
11.开关可靠性：≥50000次
12.外壳防护等级：IP66/IP67或IP66/IP68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十一）手持式喊话器
1.手持喊话器由喊话器、腕带和肩挂带组成。喊话器具有1个USB接口、1个TF卡接口、一个充电器电源插头接口，喊话器可通过内置锂电池或干电池供电。标有中文“警察”和英文“POLICE”字样。
2.产品重量：≤650克(不含干电池)。
3.外形尺寸：长≤270mm，宽≤230mm，喇叭口径≤170mm。
4.腕带尺寸：长≤195mm，宽≤15mm。
5.照明功能：USB照明灯采用14颗超高亮LED灯珠，USB照明灯有5个的散热孔，USB照明灯具备三档灯光亮度，可通过触摸开关调节三档亮度，灯管可全方向转动，自由弯曲调整角度。
6.录音时间：≥163秒。
7.声级：峰值声音≥120dB。
8.跌落可靠性：1m以上高度跌落后，应能正常工作。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十二）警绳
1.组成：由警绳袋和警绳组成;
2.颜色：黑色 ；
3.质量：≤300g；
4.尺寸：长度≥5000mm，直径≥φ8.0mm；
5.抗拉强度：对警绳以500mm/min的速率施加轴向拉力至≥2500N（夹持点间警绳长度为 500mm），保持≥60S，试验后，警绳不出现断裂现象；
6.耐水性：常温下，警绳浸入≥0.5m深水中，静置≥24h，警绳在≥1000N拉力作用下，不出现断裂现象； 
7.耐酸汗渍色牢度：变色≥4级，沾色≥4级；
8.耐碱汗渍色牢度：变色≥4级，沾色≥4级；
9.耐水色牢度：变色≥5级，沾色≥4级。
（十三）警戒带
1.性能要求
（1）警戒带正面应为蓝白相间的菱形，并在白色菱形上依次印有宋体“警察”和英文“POLICE”字样，标记和字体均为蓝色。
2.技术参数
（1）警戒带应采用柔性塑料材料制成。
（2）带长≥300m一卷，带宽≥6cm。
（十四）约束毯（两片式）
▲1.符合《GA814-2009警用约束带》相关要求
2.结构：由上身束缚带、腿部束缚带和辅助双绑绳组成。面料为牛津布，正面两端分别有两个口袋，反面两端为魔术贴；
▲3.尺寸：上身尺寸：带长≥1500mm，带宽≥295mm，辅助双绑绳长≥3000mm，辅助双绑绳宽≥21mm；腿部尺寸：带长≥800mm，带宽≥100mm，辅助双绑绳长≥1400mm，辅助双绑绳宽≥23mm；
4.颜色：带体颜色应为黑色，各部件表面颜色一致；
5.总质量：≤3000g；
6.缝纫要求：缝制针码密度应为9针/30mm-11针/30mm，缝纫线路垂直，定位准确，明线距边宽窄一致，结合牢固，包边平整无褶皱，上下线吻合、平直、针距均匀，不得有连续跳线、掉道、开线、漏针、线头等缺陷；
▲7.面料断裂强力：经向≥1500N，纬向≥1200N；
8.面料采用干摩色牢度≥3级，湿摩色牢度≥3级，耐光色牢度≥3级；
9.锦丝搭扣带扣合强度：≥10N/cm² ；
10.抗拉强度实验：上身束缚带在承受3000N的静拉力后，不出现带体断裂现象；
备注：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十五）过滤式防毒面具
产品由罩体、镜片、通话器、阻水罩、滤毒罐接头和头带组成。
面罩：
1.呼气阀气密性：≤40Pa。 
2.吸气阻力：≤10Pa（30升/分）
3.呼气阻力：≤40Pa（30升/分）
▲4.视野：总视野≥85%、双目视野≥75%、下方视野≥39°。
5.装配气密性：压力值（4900-5194）Pa，水下30S内无连续气泡
6.面罩死腔：≤0.85%。
▲7.泄漏率：≤0.005%
8.面罩头带强度：150N持续10s无断裂。
滤毒罐
9.对氯化氢的防护时间：≥80min
10.过滤件通气阻力：≤120Pa（30升/分钟）
11.油雾透过系数：≤0.005%
12.排尘量：＜0.12mg（60升/分）
13.质量：≤265g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承诺，在验收后须购买过滤式防毒面具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不少于3年，每次事故累计赔偿限额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中标人若不是制造商，验收时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
（十六）隔绝式防毒衣（带靴子、手套）
1.性能要求：隔绝式防毒衣，可保护操作人员的身体及呼吸系统不受常见有毒有害气体、放射性气溶胶、细菌气溶胶、毒烟毒雾、尘埃等物质的侵害。
2.隔绝式防毒衣采用高强度耐腐蚀的布料为基材，整体连身式结构，可与防化手套及呼吸系统保护器材配套使用。
3.涂覆织物厚度：≥0.4±0.05mm。
▲4.拉伸强度：经向≥27KN/m；纬向≥23KN/m。
▲5.撕破强度：经向≥21 KN/m；纬向≥17 KN/m。
6.耐酸性能（浸3mol/L硫酸、6mol/L盐酸 1h）：无变色、无裂纹。
7.耐汽油性能（浸120＃汽油经30s）：不发粘、不脱层。
8.耐三合二溶液性能：在三合二溶液中浸泡1h无变色、无裂纹。
9.耐空气热老化性能（≥140℃±2℃×8h）：不脆、不粘。
10.耐寒性能（-40℃×5 min折叠180°）：无裂纹。
11.胶层与织物粘附强度（KN/m）：≥0.8。
12.重量：≤2kg。
13.颜色：生产前由采购人确认。
14.可提供衣服规格尺寸大、中、小三种码供选择。
▲15.应符合《GJB2063-94隔绝式防毒衣通用规范》中的相关要求。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承诺，在验收后须购买隔绝式防毒衣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不少于3年，每次事故累计赔偿限额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七）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1.佩戴重量：≤12 kg；
2.气瓶容量 6.8L，气瓶材料采用碳纤维，铝内胆；
3.背具、背具带、搭扣、气瓶防护套、全面罩、中压导气管、供气阀等部件均为高性能阻燃 材料。在阻燃性能试验后无熔融，续然时间为≤4s。整机气密性能，阻燃性能试验后压力 表指示值在1min内的下降为≤1MPa；
4.动态呼吸阻力：在气瓶压力30 MPa～2 MPa，呼吸量40×2.5L/min时，吸气阻力≤280Pa、呼气阻力≤650Pa；在气瓶压力2 MPa～1 MPa，呼吸量25×2L/min时，吸气阻力 ≤250 Pa、呼气阻力≤650Pa；
5.耐高温性能测试:呼气阻力≤700Pa；耐低温性能测试：呼气阻力≤700Pa；
6.耐辐射热性能测试:气密性试验后压力表指示值在1min内的下降≤1MPa；在气瓶压力30MPa～2MPa，呼吸量40×2.5L/min时，吸气阻力≤150Pa；呼气阻力≤700Pa；
7.静态压力≤250Pa，且不大于排气阀的开启压力；
8.报警器性能：报警压力5.5± 0.5MPa，报警发声≥90dB(A)，报警哨平均耗气量≤5L/min；
9.全面罩总视野保留率≥74%，双目视野保留率≥58%，下方视野≥35°，镜片透光率≥89%， 吸入二氧化碳含量≤0.9%；
10.指针式压力表漏气量：≤16L/min；
11.安全阀性能：关闭减压器输出压力≥1.0MPa；
12.气瓶阀接口螺纹：G5/8。（必须满足）
13.应符合《XF124-2013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或《GA124-2013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或《GB/T16556-2007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中标人若不是制造商，验收时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
（十八）10KG装活性炭
1.性能要求
（1）外观：密封，抽真空包装，便于存储和运输，拆封方便快捷。
（2）包装尺寸：具体规格与采购人协商具体包装事项后生产。
（3）重量：重量:2.5KG/袋，4袋为1件。
2.技术参数
（1）规格：活性炭粒径1.5-2mm。
（2）碘吸附值大于等于1200。
（3）比重小于等于400g/L
（十九）防爆毯（带围栏）
1.由一条盖毯和内径大、小不同的两个围栏组成。
2.外围栏：高度≥150mm，内径≥500mm。
3.内围栏：高度≥300mm，内径≥400mm。
4.盖毯和围栏的总质量为：≤30kg。
5.防爆性能：以爆炸源为中心，用5mm厚的瓦楞纸板贴地围成一个圆形模拟靶标、当82-2制式手榴弹引爆后，在模拟靶标上不应有穿透孔。
▲6.符合《GA 69-2007防爆毯》标准中的有关要求。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投标人若不是制造商，中标后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文件（承诺函格式自拟）。
（二十）搜爆服
1.材料：搜爆服外套由诺梅克斯防火阻燃布制成，防弹层由芳纶机织布制成。
2.质量：搜爆服（护胸、插板、护背、护臂、护颈、护肩、护腿、护裆、护脚）：≤18.5kg；头盔及面罩：≤2.8kg；鞋子：≤1.0kg 。
3.头盔阻燃性能：续燃时间≤4S
4.面罩透光率：≥79%
▲5.弹道极限V50值：
头盔破片弹道极限V50值：≥630m/s
面罩破片弹道极限V50值：≥710m/s
护胸（含插板）弹道极限V50值：≥1770m/s
护背破片弹道极限V50值：≥430m/s
护臂破片弹道极限V50值：≥420m/s
护腿（小腿）的V50值：≥410m/s
备注：
1.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内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彩色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投标人若不是制造商，中标后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文件（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其它要求
1、货物的一般要求
（1）所有设备是制造商原装、全新的产品，符合国家及该产品的出厂标准，并完全符合用户要求的产品。
（2）设备外观清洁，标记编号以及盘面显示等字体清晰，明确。
（3）对于影响设备正常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技术规范中指出与否，投标人都应在投标文件中明确列出。
2、中标人负责承担设备运输、安装调试、验收检测和向用户提供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等。
3、投标人承诺：投标人若非货物制造商，须在中标后向采购人提供制造商/总代针对本项目货物的专项授权书；对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装备，须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前向采购人提供由国家管理部门出具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证书（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中标人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
★5、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承诺以下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①手持式防爆探照灯：符合《GB 30734-2014消防员照明灯具》中手提式Ⅰ型的要求，防爆性能应符合《GB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的要求，并附有防爆标志。
②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电气元件的防爆性能符合《GB 3836.1—2021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GB 3836.4—2021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中Ex ia IIC T3级的要求。
③消防面具：符合GB21976.7-2012《建筑火宅逃生避难器材 第7部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要求。

五、包装、装运和运输
1.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中标人负责确定包装方式；货物在包装、装运和运输过程的任何损坏均由中标人负责。所有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装箱单相符，货物外观清洁，标记编号以及盘面显示等字体清晰，明确。
2、由中标人负责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货物包装，所有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并适宜本项目实施地点的气候条件。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3、专用工具及备品备件应分别包装，并在包装箱外加以注明其用处。
4、包装费、运费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六、货物检验及验收
（一）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及合同的有关约定进行。
（二）到货验收
1.货物运抵交货地点当日，甲乙双方必须派出代表前往工作现场，双方进行箱外验收（但中标人须提前5天告知采购人到货的时间）。箱内物品由双方在约定时间（到货后3天内）一次性共同开箱验收。如发现缺少、损坏部件或者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中标人须在3天内补给或更换，如因此造成延期供货，采购人有权按延期交货收取违约金。
2.中标人不能完整交付合同规定的货物有关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中标人须5个工作日内补齐，如因此造成延期供货，采购人有权按延期交货收取违约金。
3.到货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到货验收合格证书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到货验收应在甲乙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
（三）安装调试
1.中标人应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按合同执行计划派出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本项目现场进行安装。
2.采购人应当提供符合货物安装条件的场所和提供只能由采购人给予的配合。
（四）最终验收
1.全部货物交付且安装调试完毕完成，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人验收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天内双方共同进行最终验收。
2.《技术参数和要求》中要求由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验收时，中标人需将该原件现场提交给采购人。
3.《技术参数和要求》中要求需要提供检测报告的，验收时，中标人将相关检测报告原件现场提交采购人审查。
4.最终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最终验收合格证书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验收应在甲乙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
5.验收时，如果发现中标人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情形，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乙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五）货物不符质量要求或不符合《货物技术规格、性能指标等详细参数》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采购人可拒收该货物。采购人拒收该货物或者由此解除合同的，其货物毁损、丢失的风险由中标人承担。

七、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1、所有货物质保期不少于2年，由双方签署最终验收合格证书之日起计算，且中标人必须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不少于2年的免费维修保养服务。质保期内中标人必须进行质量“三包”。质保期后，中标人应该继续提供设备使用运行的技术支持，包括故障排除及零件的有偿供应。
2、质保期内因中标人责任而产生的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上门无偿返修或更换。质保期内，如装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则质保期相应延长。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30天，质保期重新计算。
3、中标人须为项目配备1名项目经理，并提供固定的专业技术质量维护服务团队，在质保期内应采购人要求，须为采购人提供不少于每季度1次的装备巡检维护服务，及时维护保养及装备故障排除服务，保证装备长期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未得到采购人书面允许，中标人擅自替换项目经理或参与本项目人员的（按照投标承诺），每更换一人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4、中标人必须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热线，保证在接到故障电话立即响应，并马上安排技术工程师，工作时间2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服务，并在8小时内修复；非工作时间3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服务，并在12小时内修复。在质保期内，如12小时内无法修复设备，中标人必须要24小时内提供同等型号产品作为替代品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直到故障设备修复为止，以保证采购人正常备勤和执行任务。中标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设备修复且逾期提供替代品的，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没收中标人全部履约保证金。

八、培训
1.培训目标：采购人用户能熟练使用、操作该警用装备，能有效地维护该警用装备。
2.培训内容：质保期内，中标人为采购人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操作培训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警用装备操作、维修培训方案及一式两份培训资料，警用装备使用操作、功能设置等相关的培训。
3.培训时间：双方协商确定。
4.培训人员：采购人指定人员（实际人数按采购人要求）。
5.培训地点：广州市内采购人指定或经采购人认可的地点。
6.在培训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教材费、授课教师费、中标人人员食宿费、场地费等，已包含在合同费用中）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参加培训人员在培训过程中产生的食宿费、交通费等差旅费用由采购人自行承担。

九、履约保证金
（一）合同签订生效，采购人首次办理付款手续前 5 个工作日内，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交担保金额为合同总价5%的履约保函，该保函可以以注册地在中国的银行出具的银行履约保函形式，或以“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金融服务中心”在线办理的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形式提供。履约保函须为不可撤销、无条件的、有效期自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15个工作日后自动失效，但因中标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采购人有权向出具保函的机构申请支付担保金额内的款项：
1.有证据证明中标人未履行本合同约定的；
2.中标人有过错导致采购人或第三方损失的；
3.中标人无合法理由单方面（中）终止执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
4.中标人出现行贿、给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性行为；
5.因中标人原因导致采购人单位场所发生安全事故的；
6.因中标人泄露采购人单位内部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二）中标人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限内向采购人提供履约保函证明文件的，每逾期1日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3‰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仍未能提供的，采购人有权上报监管单位。由于中标人原因导致采购人无法办理合同首付款的责任由中标人承担。逾期超过20个工作日，视为不能提供，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中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因中标人违约或者造成采购人损失而使用履约保函中的担保金额作为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后，中标人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齐或者重新提交履约保函。

十、付款方式
1、采购人有权分批次下单供货，每次货款根据该次实际验收合格交付的货物和《警用装备购置清单》中各项货物的中标单价按实结算，总购置款不得超过合同总价额。
2、预付款：合同签订生效后且采购人在收到履约保函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按照合同总价的30%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
3、各批次货物到货并完成安装调试，在验收合格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按照实际交付的货物情况据实结算，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
结算公式：当次货款=实际交付数量×《警用装备购置清单》中各项货物的中标单价（第一批次的货款还需减除合同预付款）。
4、中标人在采购人办理付款手续之前5个工作日内，提供等额的正式发票给采购人，以便采购人及时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
5、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由于财政资金拨款不到位而导致采购人逾期付款的，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并且此情况不能成为中标人拒绝提供货物服务的理由。
6、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合同；
2.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3.验收合格报告及清单（加盖采购人公章）；
4.中标通知书。
5.银行履约保函/电子履约保函（保险）
十一、保密要求
（一）涉及本项目的所有合同、文档、方案、图纸等必须由中标人专人负责统一保管，不得擅自保留或外传。项目完成后所有图纸、资料应毫无保留地交给采购人保管（中标人可保留一份保修用图纸资料，但要严格管理，质保期满之日起 30天内交采购人保管）。
（二）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中标人不得将涉及本项目的任何资料透露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合同以外的其他方或中标人内部与本合同无关的任何人员，中标人不得对保密信息进行拷贝或抄写。
（三）在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对知悉的采购人保密信息（包括业务信息在内），同样应承担保密责任。
（四）中标人必须选派道德品质好、责任心强的人员参与本项目，并将参与人员的个人资料送采购人审查，经审查合格后方可进行有关项目的实施。
（五）中标人所派人员在实施本项目期间，未经采购人工作人员允许，不得进入与本项目施工无关的采购人其他办公场所。
（六）中标人必须与参与本项目的人员签订有关保密协议，以明确参与人员在项目实施期间及离职后的保密责任。
（七）中标人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的有关规章制度，服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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